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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德威 股票代码 3003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红梅 /

办公地址 江苏太仓市沙溪镇东市街133号 /

电话 051253229379 /

电子信箱 dongmi@chinadewei.com /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53,052,552.92 432,118,803.86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535,832.01 -26,350,868.12 -17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5,343,548.78 -63,480,426.69 -1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98,052.57 -5,618,396.06 -7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1 -0.0300 -143.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1 -0.0300 -143.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28% -3.38% -254.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678,815,325.48 2,645,305,916.11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669,810.02 82,048,964.87 -138.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8,80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德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6%

141,441,

890

0

质押

141,431,

900

冻结

141,441,

890

苏州蓝壹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 22,227,639 0

林颖华 境内自然人 0.57% 5,743,900 0

李日松 境内自然人 0.56% 5,673,359 0

张虹 境内自然人 0.50% 5,000,000 0

胡仕琼 境内自然人 0.44% 4,400,000 0

汪剑 境内自然人 0.41% 4,168,200 0

孙文生 境内自然人 0.39% 3,900,500 0

钱锟 境内自然人 0.33% 3,321,287 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0.31% 3,131,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5月12日，公司债权人太仓市影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

公司预重整，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决定书》（[2021]苏05破

申11号、[2021]苏05破申11号之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江苏德

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临时管理人。 为了推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提高重整效率，公司

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收到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发来的《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确认函》，临时管理人确认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为德威新材的重整投资人。

2、2021年6月8日， 太仓市弇盈供应链有限公司以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对德威集团进行重整。 公司于2021年7月2日收到德威集团出具的《告知函》，根据告知函，德威集团于

2021年7月2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21]苏05破申9号)，江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弇盈供应链对德威集团的重整申请。

3、受资金流动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公司陆续出现债务逾期、涉及诉讼等事项，日常生产经营受到较

大不利影响， 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受到削弱， 公司于2021年2月9日、2021年3月5日、2021年3月11日、

2021年3月19日、2021年3月22日、2021年3月26日、2021年4月23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10日、

2021年5月14日、2021年7月5日及2021年8月17日披露了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截至目前，公司在金融机

构的贷款本金逾期金额及涉诉本金金额为22.5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39.59%，后续公

司可能存在继续逾期及被金融机构提起诉讼的风险，上述事项如无法妥善处理，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公司

资产被冻结或强制执行，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 公司于 2020� 年7月8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沪证专调查字

2020114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

立案调查，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上述调查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证券代码：300325� � � � � � � �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21-069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1年8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3003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德威 公告编号：2021-071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彭伟轩 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 李怀靖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ST佳通 600182 佳通轮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文龙（代）

电话 021-22073132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0-2号

电子信箱 giticorp@giti.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355,852,028.63 2,951,795,566.60 1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06,703,339.84 1,006,618,897.65 0.0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75,222,323.60 1,124,010,180.88 4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784,442.19 23,350,600.43 -1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39,613.90 20,718,027.87 -2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6,887,931.31 67,039,020.96 10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5 2.37 减少0.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687 -19.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687 -19.6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8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4.43 151,070,000 151,070,000 无 0

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1.53 5,200,000 5,200,000 无 0

李陆军

境 内 自 然

人

1.47 5,000,025 0 无 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省火电第

一工程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3,000,000 3,000,000 无 0

牡丹江鑫汇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2,500,000 2,500,000 无 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9 2,000,000 2,000,000 无 0

丁德渝

境 内 自 然

人

0.37 1,250,001 0 无 0

丁晓磊

境 内 自 然

人

0.35 1,187,100 0 无 0

张舵

境 内 自 然

人

0.34 1,146,601 0 无 0

牡丹江桦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33 1,130,000 1,13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182� � � � � � �证券简称：SST佳通 编号：临2021-035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

于2021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1年8月23日在上海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含授权委托人），其中，彭伟轩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特授权委托李怀靖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怀靖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半年度报告》。

二、修订公司《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公司《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修订是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管理实践进行的合理

变更，分别从定量、定性两个维度对公司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进行了优化完善，符合监管及公司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修订。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82� � � � � � � �证券简称：SST佳通 公告编号：临2021-036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化工（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现将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审计）披露如

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2021年上半年度

轮胎产量 轮胎销量 主营业务—轮胎产品收入

700.60万条 693.78万条 15.59亿元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轮胎，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轮胎销售收入15.59亿元，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4.45

亿元。 因产品及市场结构调整，2021年上半年轮胎销售价格同比2020年上半年有所上涨，但受到美元汇

率贬值的影响，销售价格下降3.44%，环比2020年下半年轮胎销售价格增长1.92%。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受天然橡胶、合成胶和炭黑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本公司天然橡胶、合成胶和炭黑等主要原

材料综合采购成本同比2020年上半年增长19.74%，环比2020年下半年增长21.45%。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2020年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尚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经研究认为，日常关联交易在目

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必须的，是无法避免和解决的，在没有完善的解决和替代方案之前，若停

止关联交易，不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继续积极与中小股东沟通，在继续加强与股东沟通

的基础上，会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重新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公司代码：600182�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SST佳通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铂科新材 股票代码 3008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阮佳林 李正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朗山路28号2栋3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朗山路28号2栋3楼

电话 0755-26654881 0755-26654881

电子信箱 poco@pocomagnetic.com poco@pocomagnetic.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18,385,384.00 196,254,632.72 6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403,547.36 40,538,792.52 2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9,761,166.88 38,804,060.51 2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08,639.29 16,226,537.68 -148.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70 -2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70 -2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5.11% 0.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36,793,596.72 1,075,593,398.33 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4,262,491.83 862,911,470.03 4.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81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摩码新

材料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87% 28,899,873 28,899,873

郭雄志 境内自然人 13.43% 13,924,494 10,443,370 质押 551,322

罗志敏 境内自然人 7.22% 7,487,692 5,615,770 质押 1,044,000

阮佳林 境内自然人 7.22% 7,487,692 5,615,770 质押 2,069,922

广发乾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4% 4,705,882 0

陈崇贤 境内自然人 4.22% 4,373,006 0

杜江华 境内自然人 2.53% 2,627,242 2,627,242

深圳市铂科天

成投资管理企

业 （有 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2% 2,401,308 0

深圳市中小担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8% 1,425,998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宝盈新兴

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3% 959,85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杜江华持有控股股东摩码投资54.00%的股权；阮佳林为铂科天成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序号 重大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1 限售股份解禁 20210106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2021-001

2

对外投资建立河源

生产基地项目

20210208 关于与河源江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2021-002

3 20210308

关于拟与河源江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

告

2021-020

4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0426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

告

2021-035

5 权益分派 20210521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1-041

6 商务合作 20210610 关于与英飞凌签署系统开发合作伙伴协议的公告 2021-043

证券代码：300811� � � � � �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1-064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2021年8月20日，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将于2021年8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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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28号2栋3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

8月17日通过邮件、当面告知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杜江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载资料的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成

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对报告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发表了明确审核意见并出具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制度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苏州分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苏州分公司的

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300811� � � � � �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1-067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28号2栋3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

8月17日通过邮件、当面告知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红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上半年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

实际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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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百川股份 股票代码 0024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慧敏 缪斌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55号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55号

电话 0510-81629928 0510-81629928

电子信箱 bcc@bcchem.com bcc@bcche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00,074,161.31 972,967,530.48 10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424,971.73 10,569,131.97 67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872,110.46 -3,373,510.10 2,43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51,046.97 116,407,342.90 -11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2 7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6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7% 0.75% 4.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062,423,493.24 5,006,304,155.88 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7,797,562.81 1,434,731,892.77 10.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5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铁江 境内自然人 23.22%

122,990,

000

99,997,500 质押 90,020,000

惠宁 境内自然人 5.12% 27,120,000

郑江 境内自然人 3.85% 20,383,303 15,287,477

广 发 证 券 资

管－支持民企

广发资管FOF

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证券行

业支持民企发

展系列之广发

资管－百川股

份2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5%

10,340,

000

王亚娟 境内自然人 1.51% 8,000,000

文学义 境内自然人 0.89% 4,740,000

宋立 境内自然人 0.42% 2,227,566

娄玲利 境内自然人 0.40% 2,133,600

骆红伟 境内自然人 0.38% 2,000,000

王鸿增 境内自然人 0.35% 1,875,5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郑铁江先生与王亚娟女士为夫妻关系；郑铁江先生与郑江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以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

债券

百川转债 128093 2020年01月03日 2026年01月03日 37,057.34 0.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6.21% 59.9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18 3.7

三、重要事项

1、投资建设“年产2万吨磷酸铁、6000吨磷酸铁锂项目”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孙公司投资磷酸

铁、磷酸铁锂项目的议案》。 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

司同意全资孙公司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灵武市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投资建设“年产2万吨磷酸铁、6000吨磷酸铁锂项目” 。

本项目的建设是公司在打造新材料产业多元化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亦是对近年来涉足锂电池

业务的战略延续，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可以充分利用西部资源优势，丰富产品种类，打造新的利

润增长点，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2、新戊二醇及三羟甲基丙烷项目进展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发布了《关于子公司新戊二醇及三羟甲基丙烷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4），3万吨新戊二醇、 一期5万吨三羟甲基丙烷、2000吨环状三羟甲基丙烷缩甲醛项目土

建已基本完成，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宁夏百川科技实施的新戊二醇及三羟甲基丙烷项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可以充分利用西

部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丰富产品种类，有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公

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3、募投项目“年产5000吨石墨负极材料（1万吨石墨化）项目”试生产

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发布了《关于募投项目“年产5000吨石墨负极材料（1万吨石墨化）项目” 试

生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5000吨石墨负极

材料（1万吨石墨化）项目”已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试生产方案及装置试生产条件

经专家组评审通过，已具备试生产条件，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项目是公司在打造化工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多元化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该项目的最终建成投

产将有利于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丰富产品种类，进一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

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4、与宁夏产业引导基金共同成立壹号投资基金事项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共

同投资的议案》。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同意全资

子公司南通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如皋百川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和宁夏产业引导基金，共同投

资设立壹号投资基金。

2021年6月23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3），公司相关方完成了合伙协议的签署，壹号投资基金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宁夏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设立的壹号投资基金， 资金用于投资孙公司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建设

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抓住新能源、新材料快速发展的契机，拓

宽融资渠道，整合多方资源，可以进一步增强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资本实力，满足宁夏百川新材

料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对资本的需求。

5、宁夏百川新材料增资担保事项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增资的议

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1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为了满足孙公司宁夏百川新材料的经营发展需求、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百川新

材料将所持宁夏百川新材料58,753万元的债权及自有资金247万元， 合计59,000万元向宁夏百川新材

料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宁夏百川新材料的注册资本由3亿元变更为8.9亿元。 在上述增资完成后，

壹号投资基金对宁夏百川新材料增资4亿元， 宁夏百川新材料的注册资本将由8.9亿元变更为12.9亿元，

南通百川新材料持股比例为68.99%，壹号投资基金持股比例为31.01%，宁夏百川新材料将成为南通百

川新材料的控股子公司，但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6、宁夏百川科技延长投资期限暨签署补充协议事项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夏产业引导基金拟

延长投资期限暨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 2021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

因宁夏百川科技所投资项目建设周期长，为更好地支持宁夏百川科技建设与发展，宁夏产业引导基

金延长了投资期限。 公司相关方签署《投资合同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补充协议》、《保证合同》。

原《投资合同》中投资期限原为3年（2年投资期，1年退出期）更改为5年（4年投资期，1年退出期）；原合

同中约定， 由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就公司回购宁夏产业引导基金持有的宁夏百川科技的全部股权

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因投资期延长至五年，原合同履约保障义务随投资期一同延长。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

国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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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8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9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郑铁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2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1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72）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1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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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8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9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本次应出席

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翁军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应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2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1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72）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二、《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1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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